结案报告
（台）文综结字〔2022〕011号
	案    由
	在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业

	当 事 人
	台江区某某歌舞厅

	立案时间
	2022年09月30日

	承办人员
	林某、石某某

	案情概要
	2022年09月30日下午16时06分，台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两位执法人员林某（执法证号：1301022xxxx）、石某某（执法证号：1301022xxxx），根据台江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涉嫌娱乐场所未落实酒驾源头管理工作的通报》的线索至往福州市台江区工业路137号三迪家居广场某层台江区某某歌厅向现场负责人杨某经理出示执法证件说明目的后进行检查，该场所经营面积约3000㎡,正在营业中。执法人员在该场所的监控室内对2022年9月16日凌晨的监控视频进行了详细查看，发现该场所2022年9月16日凌晨5时后仍有数名顾客滞留在场所内，且未有工作人员上前劝其离开。
[bookmark: _GoBack]执法人员现场拍照、录像取证，制作了《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收取《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娱乐场所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法人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台江区某某歌舞厅行为违反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每日凌晨2时至上午8时，娱乐场所不得营业。”应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二）在本条例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业的；”根据《台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该行为违法程度一般，应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执法人员发出《当场处罚决定书》1份，《责令改正通知书》1份。现场负责人杨某经理见证了执法全过程并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确认。

	处罚决定书字号及处罚内容
	福州市台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于2022年09月30日将《当场处罚决定书》（台文综罚字[2022]011号）当场送达，台江区某某歌舞厅负责人杨某经理于2022年09月30日当场签收。

	处罚执行
情况
	   2022年10月08日执法人员对台江区某某歌舞厅“在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业”的违法行为进行复查，2022年10月06日至10月08日未发现违法行为，已如期整改。

	承办人员
意    见
	

 本案查处完毕，建议结案。

            签名：             年　  月    日

	承办部门
负 责 人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法制部门
负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行政处罚
实施机关
负 责 人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